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作为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生堂”、“公司”）2020 年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广生堂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强化心血管系列产品竞争力，进一步丰富高端仿

制药产品管线，助力公司建立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公司拟与福建瑞泰来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简称“瑞泰来”）签订《技术开发合同》，委托瑞泰来负责硫酸氢氯

吡格雷阿司匹林片项目的技术开发，交易金额（含税）为人民币 2,823 万元。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福建奥华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奥华集团”）持有瑞泰来 

14.1844%股权，且奥华集团委派高管连依芳女士担任瑞泰来董事，委派左晶莹女

士担任瑞泰来监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瑞泰来为公

司关联法人。本次广生堂与瑞泰来签订合同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李国

平先生、李国栋先生、叶理青女士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出具了事

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鉴于本次交易金额以及同一关联人与公

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关联交易涉及金额累计已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本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福建瑞泰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MA331J8H2X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乌龙江大道 7#创新园二期 16 号楼 13 层

01 室  

注册资本：14,1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

进出口；药品进出口；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互

联网信息服务；医疗服务；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物明福田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7376% 

2 福州高新区引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1844% 

3 福建奥华集团有限公司 14.1844% 

4 福州瑞泰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8936% 

合计 100% 

公司控股股东奥华集团持有瑞泰来 14.1844%股权，且奥华集团委派高管连

依芳女士担任瑞泰来董事，委派左晶莹女士担任瑞泰来监事，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瑞泰来为公司关联法人。此外，深圳市物明福田健

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瑞泰来 56.7376%股权，广生堂作为有限

合伙人持有 50%合伙份额的联营公司福建广明方医药投资研发中心（有限合伙）

持有深圳市物明福田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合伙份额。 

瑞泰来最近一年及一期（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涉及技术开发费用总额（含税）为 2,823 万元，费用总额由两部

分构成：（1）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中企

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3]第 6009

号），采用成本法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硫酸氢氯吡格雷

阿司匹林片项目现有已形成的全部产品开发技术及相应技术资料（简称“项目

已形成成果”）对应发生研发投入的评估估值为 1,691.12 万元，经双方协商确

认，前述项目已形成成果技术转让费用对价部分为 1,650 万元；（2）在项目已

形成成果基础上后续技术开发费用对价部分，经双方协商确认为 1,173 万元。 

交易双方依据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结合技术形成成本和开发难度，

以评估和市场价格为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定价公允。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尚未签订正式合同，拟签订的合同主要内容为： 

甲方：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福建瑞泰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一）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负责“硫酸氢氯吡格雷阿司匹林片”项目的技术

开发，项目全部产品开发技术成果及相应技术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全部生产工艺

技术秘密资料、专利权、专利申请权、申报资料）及后续将要进行的产品开发相

关的全部权益全部归甲方完全所有，甲方为此支付相应的技术开发费。 

（二）技术开发内容：负责研发完成硫酸氢氯吡格雷阿司匹林片（规格：

75mg:100mg）注册申报的全部药学研发和工艺验证；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的指导原则和注册管理办法要求，开发和确定适合企业工业化生产的处方及工艺、

进行全面的质量研究和质量一致性评价、进行中试方法研究，完成中试放大技术

转移和工艺验证、进行药学相关注册申报资料的撰写和整理；完成对原研药物制

剂专利的专利挑战研究。   



（三）为保证甲方有效实施本项技术秘密，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以下技术服务

和技术指导：乙方指导甲方进行本项目的生产工艺、原辅料和成品检验方法、生

产设备清洁方法、稳定性考察；本产品的注册现场核查、产品上市后的生产的技

术指导。 

（四）乙方保证本项技术秘密的实用性、可靠性，并保证本项技术秘密不侵

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利。如发生第三人指控甲方实施技术秘密侵权的，乙方应

当负责处理，并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 

（五）甲方向乙方支付该项技术的技术开发费用（以下简称“合同总费用”）

及支付方式为： 

1、技术开发费用合计总额（含税）为：¥2,823 万元，费用总额由两部分组

成：（1）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3]第 6009 号），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硫酸氢氯吡格雷阿司匹林片项目已形成成

果对应发生研发投入的评估估值为 1,691.12 万元，经双方协商确认，前述项目已

形成成果技术转让费用对价部分为 1,650 万元；（2）在项目已形成成果基础上后

续技术开发费用对价部分，经双方协商确认为 1,173 万元。 

2、技术开发费用由甲方按照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乙方； 

3、若乙方于 2024 年 12 月底前规避原研药品的专利（即不侵犯原研药品的

专利，以第三方出具的检索报告为准），则自该项目药品获批上市开始起算十

年内甲方按该药品在中国地区的净销售的一定比例支付净销售提成，每年结算

一次，结算时间为次年 2 月 28 日之前；但若项目药品被纳入国家药品集中采

购，则自药品被纳入当年起甲方无需再支付前述净销售提成。 

（六）本合同生效后，乙方除按本合同的约定继续相关工作外，不得以任

何方式自行或与第三方合作或授权第三方开发本合同涉及的相关药品。 

（七）双方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各自义务和违约责任。 

（八）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有利于深化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公

司进一步拓展心血管和高端仿制药系列产品管线，打造新的技术壁垒和利润增长

点。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和投资者利

益的情况。 

七、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硫酸氢氯吡格雷阿司匹林片尚需完成系列后续研究方可申报生产注册，药品

研发进度和结果及生产注册审评进度具有不确定性，原研专利能否实现合理规避

存在不确定性。由于药品研发、审评、上市具有一定周期，存在受法规、政策变

化等影响造成的合同执行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八、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与瑞泰来发生的未经股东大

会审议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2022 年 4 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

司福建广生中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广生中霖”）与瑞泰来签订有关利托

那韦片的《技术开发（合作）合同》，合同金额（含税）为 1,950 万元。 

2022 年 10 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瑞泰来

签订《技术转让合同》，瑞泰来将其拥有的熊去氧胆酸胶囊制剂（规格：250mg）

的全部技术及相应资料及全部权益及相应全部技术资料转让给公司，合同金额

（含税）人民币 1,350 万元。 

2022 年 10 月，广生中霖与瑞泰来签订 GST-HG121 制剂新工艺开发的《技

术开发合同》，合同金额（含税）230 万元。 

2023 年 1 月，广生中霖与瑞泰来签订关于 GST-HG171 制剂新剂型单药（不

组合利托那韦）开发的《技术开发合同》，合同金额（含税）270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有利于丰富公司产品管线，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将《关

于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李国平先生、李国栋先生、叶理

青女士应予以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丰富公司产品管线，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本次交易定

价公允，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关联董事

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要求。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十、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公允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

董事已回避表决，相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关联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监事会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十一、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兴业证券经核查后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李国

平先生、李国栋先生、叶理青女士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出具了事

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暨关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技术开发合同>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吴文杰                 周 倩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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